1141024修正

國立臺灣大學 教師 徵才公告表(參考範例1) 
	用人單位
	○○學院 ○○學系

	職稱
	○○  (教授、副教授、助理教授、講師等)

	名額
	○名

	應徵、用人時間
	即日起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止。預定○○年○○月起聘

	資格條件
	一、學歷資格：具博士學位(○○相關學系所畢業)。

二、需具專長領域：
(一)○○。
(二)○○。
(三)○○等。

	工作項目
	教學、研究，教學科目：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。

	工作地點
	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本校 ○○系

	需檢具文件、資料
	一、個人履歷表。

二、完整著作目錄、3年代表著作、5年內參考著作。

三、未來教學、研究計畫。

四、學歷證書、經歷證明影本。

五、推薦函○份。
六、另進入面試人員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，需繳交「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，始得參加甄選。

	聯絡方式
	一、資料請寄送至：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○○系○○○收。

二、聯絡人：○○○   電話：○○○  Email：○○○

	遴選過程說明
	由系所組成遴聘小組進行資料初核，專長符合者通知面試、試教、著作送等，提各級教評會審議，通過後致聘。

	備註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

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國立臺灣大學  教師  徵才公告 (參考範例2)

一、用人單位：○○○  ○○○
二、職稱：○○○  ；名額：○名
三、應徵時間：即日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；　預定用人時間：○年○月
四、資格：
  (一)需具學歷：博士學位(○○相關系所畢業)
  (二)專長領域：○○、○○等相關領域
五、工作項目：教學、研究；教授科目：○○○、○○○等
六、地點：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本校○○系
七、應檢具資料：
(一)個人履歷表。

(二)完整著作目錄、3年代表著作、5年內參考著作。

(三)未來教學、研究計畫。

(四)學歷證書、經歷證明影本。

(五)推薦函○份。
(六)另進入面試人員，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，需繳交「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」，始得參加甄選。
八、郵寄地點收件人：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○○系○○○收。
九、聯絡人：○○○      電話 ：○○○     Email：○○○
